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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簽證以及轉綠卡身份 

L-1簽證以及轉綠卡身份 

八十年代以來國際貿易在遠東地區尤其是中國、香港、新加坡、台灣、韓國、日本、馬

來西亞等地蓬勃成展。商務性簽證被廣泛使用，其中一種就是 L-1 公司內部人員調動簽證。

美國國會、商務團體和移民局都表示歡迎。 
 
L-l 簽證受歡迎是因為，憑此簽證可在長達幾年時間內多次入境，順利通過美國機場檢

查，迅速轉為為永久居民身份，且除非案情涉及欺騙，否則美國領事館必須簽發這種簽證，

不能以申請人有移民傾向而拒發 L-1 證。 
 
若用其它簽證入境，不僅可入境次數很少且允許停留的時間也很短。典型的國際商人每

年也許要來美國幾次，若持 B-1 商務簽證在美國機場檢查時不太方便，因有些移民官會認為

有些持 B-l 商務觀光者有移民傾向。持 L-l 簽證，顯然就不會發生這種情形。 
 
申請 L-1 簽證的基本要求如下： 
1、海外母公司與申請人來工作的美國公司間，須有某種附屬、母子或聯營關係。 
2、申請人來美所做工作須是經理、行政主管或須有專門知識者。 

3、申請人於最近三年中至少有一年在海外母公司擔任經理、行政或須有專門知識的工

作。 
 

一、何謂聯營，附屬母子公司關係： 
首先至少須有二家公司：一家是海外的雇主，另一家是與之有關的美國公司。在「聯營

企業」中，海外公司或美國公司至少百分之五十產權須為對方所有，例如外國的 A 公司決定

與美國的或某外國的 B 公司聯營而在美國設立 C 公司。當然 A 公司希望調動其僱員去 C 公

司。若要調動人員則 A 公司至少擁有 C 公司百分之五十的產權。 
 
「附屬關係」涉及三家公司。不過這三家公司其實是同一家。通常的情況是二家附屬公

司都屬於同一家母公司的，母公司擁有二家附屬公司至少百分之五十一產權。例如 D 公司，

想調動其僱員去美國的 E 公司，D 公司並不擁有 E 公司的股份而 E 公司也不擁有 D 公司的

股份，然而只要它們都屬於同一家母公司，則 L-1 人員調動就可能被批准。 

 
「母子公司」關係通常涉及二家公司，其中一家對另一家有控制權。例如一家海外的 H

公司想把其僱員調往一家美國的 I 公司。H 公司對 I 公司有控制權或者 I 公司對 H 公司有控

制權，只要有其他各項要求都符合，則 L-1 簽證可以辦理。 

 
「雙方聯營」辦法自一九九Ο年移民法案起一直在使用，已被證明為一種有益於國際商

務的辦法，它使海外公司在美國擴充市場時不會獨擔風險。許多海外公司不願單獨在美擴充

業務，但是願意在雙方各佔百分之五十股份的基礎上進行，既分擔風險風險也分享利潤。因

此聯營是海外公司在美國設立分公司的一種普遍做法。有時產權不到百分之五十俾能對公司

起決定性作用，這情形也算有「附屬」和「母子」關係，也符合申請 L-1 簽證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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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一種情形是二家公司中有一家由同樣的幾位股東控制，每位股東對這家公司所持

股份大致相等。例如同一家的三位成員 A、B、C 各持美國公司的三分之一股份，同時他們

三位又持有海外公司的三分之一股份。這可算符合申請 L-1 簽證的條件。另一種情況是其中

一家公司為另一實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擁有雖不滿百分之五十股份，但只有擁有海外公司的

三分之一股份。只要能證明那三分之一股份對該海外公司起決定性的控制作用，則這種情況

也算符合申請 L-1 簽證的條件。 

 
二、如何理解「經理」、「行政」主管或「專門知識」等術語。 

「經理」主要是經營管理一個機構或該機構中某個部門或分支機構，指導他負責部門的

日常活動。「行政主管」是對一個主要部門的經營加以指導，他只接受上級─董事會或股東

們的一般性監督。一九九Ο年移民法案對經理和行政主管的定義大程度的放鬆，方便更多公

司及其僱員符合 L-1 簽證的規定。以前在審核 L-1 簽證申請案時，美國公司的規模或計劃中

將要具備的規模是一個重要因素，若規模很小則往往會有問題，因為移民局通常會問公司如

此小是否真需要一位行政主管或經理。一九九Ο年規則修改後把重點放在證明經理或行政主

管是管理公司的「職能」而不是管理公司的人力。舉例說明如下，若中國方面的 A 公司在紐

約設立了分公司，想派二位人員來操作經營，一位是總裁，全面負責公司事務，另一位是經

理，負責推銷及銷售。總裁符合「行政主管」的條件，對公司的經營加以指導，而銷售經理

符合「經理」的條件，對公司的銷售職能進行指導。一九九Ο年移民法案對「專門知識」的

定義也放鬆的更多了。以前移民局堅持憑「專門知識」申請 L-1 簽證的人士所具備的專門知

識必須是業主性的，即業主對其公司產品和服務所專有的那種知識，不同於一般所說的專門

知識，公司產品和服務須有某些獨特之處，因而只有公司的內部人員才能擔當那個職責。目

前的定義已把「須是業主專有性的」這一點刪除了而只是說對公司產品及其國際市場具備專

門知識或對公司的運作程序具備高水準的知識。 

 

三、最近三年中至少一年在海外母公司任職。 
舊規定是申請 L-1 簽證者須是最近一年在海外公司服務的人士。一九九Ο年移民法案改

為最近三年中有一年在海外公司服務，從而使更多人士符合條件申請 L-1 簽證。有些人士在

最近三年中曾為海外某公司服務過一段時間，目前卻在別的公司工作，卻願意來美國為前家

公司工作。例如某行政主管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為止替 A 公司服務了一年，此後為 B 公司服

務。現在 A 公司又聘請他做美國分公司的總裁。雖然去年他沒有一直在 A 公司工作，仍符合

條件申請 L-1 簽證。因為他在最近三年中有一年是在 A 公司工作的。所以美國分公司可向分

館其他地區的移民局地區服務中心申請 L-1 簽證。若申請人在海外，獲准以後地區服務中心

會發通知給有關領事館或大使館或入境港口。若申請人合法在美國，只要擔保人提出要求，

地區服務中心，可以同意申請人不必離境而就在美國調整身份，為 L-1 簽證。 
 
L-1 簽證具有如此大吸引力，還因為它為行政主管和經理人才打開方便之門，使之可以

迅速申請轉換為綠卡身份，但具備專門知識的人士則仍須通過勞工紙的申請程序。一九九０

年移民法案為公司內部調動人員申請綠卡開放許多名額。以前他們通常須等二至四年才獲綠

卡，唯一的例外是那些能證明自己也做過須有大學學位的專業工作者。移民局當時認為擔任

行政主管或經理大多不需要學位，大多申請人須等二至四年才能獲得綠卡，在聽取商業團體

投訴之後，國會將公司內部調動人員升為新的一類（即 El-3 第一優先），有大量移民簽證配

額。現在符合條件的申請人從首次申請的日期起至變成永久居留身份通常僅五至八個月。 
 



 3

若 L-1 簽證申請人來美國準備開設新公司，則該公司須連續一年營業之後才可申請永久

居留。若在美國的這家公司已營業一年以上，則他隨時可申請永久居留，只又要基本要求都

能達到。申請需將 I-140 申請表格、證明文件送至管轄的移民局地區服務中心，（不過通常向

南部服務中心申請的職業移民申請案件目前都向在 St. Albans, VT 的東部服務中心申報）獲

准後，若申請人在國外地區，服務中心將「獲准通知」寄給全國簽證中心轉至有關的美國駐

外領事館或大使館。若申請人在美國，可為自己及家屬申請調整身份為永久居留，即向移民

局當地辦事處申報 I-485 永久居留申請表格。多數情況下移民局都免去此類面談直接通知批

准，因為這種職業移民，移民局認為犯欺騙的可能性很小，不需花時間與申請人面談。 
 

是故，L-1 簽證是極有吸引力的一種身份，國會、商業團體和移民局都表示歡迎。值此國際貿易

迅速成長之際，毫無疑問，它將來會有更多用處。它有很大靈活性。可讓申請人多次入境並轉為

永久居民或乾脆就保持 L-1 身份。行政主管和經理人才可延長身份長達七年之久，其有專門知識

的人士也可在美居留五年之久。想到美國做生意人土一定會繼續探索它的用途。 


